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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本摘要旨在告知委員，立法會 2017 年 12 月 15 日通過《議事
規則》的修訂對財務委員會 ("財委會 ")及其轄下小組委員會 (即人事
編制小組員會及工務小組委員會 )會議程序的影響。  
 
 
背景  
 
2. 在 2017 年 12 月 15 日，立法會通過兩項修訂《議事規則》的
決議案。該兩項決議案分別由謝偉俊議員和廖長江議員提出，藉以修

訂《議事規則》多項條文。1各項相關修訂在該等決議案於 2017 年 12 月
22 日刊憲後隨即生效。   
 
3. 《議事規則》第 71(13)條及《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第 30
段訂明，除《議事規則》另有規定外，財委會可自行決定本身的行事

方式及程序。此外，《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第 25 段及《工
務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第 26 段分別訂明，除《議事規則》及獲財
委會通過的會議程序另有規定外，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及工務小組

委員會可自行決定本身的行事方式及程序。因應上述對《議事規則》

的修訂，秘書處已就各項修訂對財委會、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及工務

小組委員會的會議程序帶來的影響 (如有的話 )作出檢視。在該等修訂
之中，下列修訂或會對財委會及 /或其轄下小組委員會的會議程序構
成影響：  

                                                 
1  立法會在 2017 年 12 月 13 日的會議上通過該兩項決議案，而是次會議由當天延

續至 2017 年 12 月 14 及 15 日。謝偉俊議員動議的決議案旨在把《議事規則》
中文本內所有"擧"字改為"舉"字，而廖長江議員動議的決議案旨在修訂多項
《議事規則》條文，當中涉及共 24 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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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涉規則  

 
修訂要點  

 
30 《議事規則》第30條經修訂後，不獲立法會主席選

擇的議案或修正案，以及已和另一議案或修正案合

併的議案或修正案的預告將會退回相關議員。立法

會主席在根據《議事規則》第30 (3)(d)條發出指示
前，可要求任何曾就議案或修正案作出預告的議員

解釋其議案或修正案的主題，使立法會主席可就此

事宜作出判斷。  
 

40 《議事規則》第40(4)條經修訂後，訂明如全體委員
會主席認為動議委員會現即休會待續的議案是濫

用程序，可決定不提出待議議題或無經辯論而把

議題付諸表決。  
 

45 《議事規則》第45(1)條經修訂後，將常設委員會或
專責委員會主席指示在辯論中不斷提出無關的事

宜，或冗贅煩厭地重提本身或其他議員的論點的

議員不得繼續發言的權力，延伸至適用於任何委員

會的主席。  
 

49 《議事規則》第 49(4)及 (6)條經修訂後，訂明須無
經辯論而把下述議案的待決議題付諸表決：就縮短

點名表決鐘鳴響時間。  
 

57 《議事規則》第 57(4)(d)條經修訂後，增訂了一項
限制，規定議員不可動議全體委員會主席認為瑣屑

無聊或無意義的由兩項或以上法案修正案組成的

系列修正案。  
 

79C 新加入的《議事規則》第 79C條訂明，任何委員會
的會議議程須由其主席決定，除非其副主席已根據

《議事規則》第79B條作了決定，則屬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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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涉規則  
 

修訂要點  
 

88 《議事規則》第88(1)條經修訂後，訂明新聞界及公
眾人士離場的議案，須在獲得立法會主席、全體委

員會主席、委員會主席或小組委員會主席的同意

後，才可動議。  
 

 
 
《議事規則》第 30 及 57 條相關修訂的影響  
 
4. 《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第 37段訂明，除根據財委會不時
作出的決定外，《議事規則》第29至35條經適應化後，應用於財委
會處理議案的會議程序。根據經修訂的《議事規則》第30條，並按
照《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第37段的規定，除非財委會另有決定，
否則財委會主席在處理擬於財委會會議上動議的議案時，可就選擇

議案或修正案、或合併議案或修正案作出指示。  
 
5. 目前，《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及《工務小組委

員會會議程序》均沒有關於將《議事規則》第 29 至 35 條應用於人
事編制小組委員會 /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的條文。因此，按《人
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第 25 段及《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
第 26 段的規定，經修訂的《議事規則》第 30 條不適用於兩個小組
委員會的會議程序，除非財委會通過或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 /工務小
組委員會決定有關程序應適用於其會議程序。  
 
6. 《議事規則》第 57條關乎對法案動議修正案的預告期、作
出預告的方式，以及對法案動議修正案的限制。《議事規則》第

57(4)(d)條經立法會在2017年12月15日通過修訂後，增訂了一項新限
制，規定議員不可動議全體委員會主席認為瑣屑無聊或無意義的由

兩項或以上修正案組成的系列修正案。  
 
7. 儘管《議事規則》並沒有明文規定，《議事規則》第 57 條
所訂有關法案修正案的限制應適用於受《議事規則》第 29 至 35 條
規限的議案修正案，但立法會主席在決定是否批准議員提出議案或

議案修正案時，一貫做法是按照《議事規則》第 57 條訂下的原則作
出考慮。 2按同一道理，財委會主席對於委員作出預告後擬動議的

                                                 
2  舉例而言，立法會主席在 2015 年 3 月 24 日就單仲偕議員及黃碧雲議員擬對

《 2015 年應課稅品 (酒類 )(修訂 )規例》提出的修正案作出的裁決中，裁定黃
議員的擬議修正案超出該修訂規例的涵蓋範圍，並且不合乎規程。根據《議事

規則》第 30(3)(c)條的規定，有關修正案退回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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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案，例如根據《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第 21 段提出的議案，亦採
取同樣做法以作處理。 3隨着《議事規則》第 57(4)(d)條經修訂，以
及按照過往做法，財委會主席在考慮是否批准委員提出議案或議案

修正案時，可繼續參考《議事規則》第 57 條所訂的限制 (包括《議事
規則》第 57(4)(d)條新訂的限制 )，以及立法會主席或全體委員會主
席作出的相關裁決。  
 
8. 對於委員根據《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第 37A 段、《人事
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第 31A 段及《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
第 32A 段的規定，為了就議程項目表達意見而無經預告動議的

議案，在兩項或以上屬於同一主題的議案的情況下，財委會、人事

編制小組委員會及工務小組委員會的主席一直以來的做法，是把該

等擬議議案退回相關委員以作整合或選取有代表性的議案再提交。

考慮到財委會及其轄下小組委員會上述一貫做法，《議事規則》第

57(4)(d)條的修訂應不會對主席處理該等議案的做法構成影響，然而
主席在作出裁決時，亦可在適當情況下考慮《議事規則》第 57 條 (包
括經修訂的《議事規則》第 57(4)(d)條 )所訂的原則。  
 
 
《議事規則》第 40 條相關修訂的影響  
 
9. 根據《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第 39 段，委員在財委會會議上
就一項建議發言時，可無須經預告而動議一項中止某項議程文件的

討論或財委會現即休會的議案，屆時主席須提出該中止待續議案的

待議議題。 4觀乎《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第 39 段的規定，其具體
條文源自經適應化的《議事規則》第 40 條。相同條文亦載於《人事

                                                 
3 舉例而言，財委會主席在 2017 年 3 月 18 日就兩位委員擬根據《財務委員會

會議程序》第 21 段提出的 5 項議案作出的裁決 (立法會 FC67/16-17(01)號文
件 )中，裁定其中一項議案不可提出，因為屬不能理解。此外，關於就 "財委
會處理修訂《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及《工

務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的委員議案的程序 "所提出的議案，財委會主席在
2017 年 12 月 19 日就該等議案的修訂議案作出的裁決 (立法會 FC86/17-18
號文件 )中，裁定 4 項擬議修訂不可提出，因為兩項擬議修訂屬不能理解，
另外兩項擬議修訂的中英文文本則存在差歧。  

4 《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第 39 段原文如下：  
"在委員會會議上，委員就一項建議發言時，可無須經預告而動議一項
中止某項議程文件的討論或委員會現即休會的議案，屆時主席須提出該

中止待續議案的待議議題 [議事規則第 40 條 ]。委員就該議題發言時，其
發言不得多於一次 [議事規則第 38 條 ]，發言的時間亦不得超過委員會所
決定的任何時限，或在未有這方面決定的情況下不得超過 3 分鐘。倘若
沒有或再無委員示意就該議題發言，主席須隨即向委員會提出該議案的

待決議題，付諸表決。有關議題經提出後，委員不得就該議題發言 [議事
規則第 33 條 ]。 "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fc/fc/papers/fc0110fc-29-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fc/fc/papers/fc0110fc-29-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fc/fc/papers/fc0110fc-29-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fc/fc/papers/fc0110fc-29-1-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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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第 32 段及《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
第 33 段。  
 
10. 憑藉《議事規則》第 43 條，經修訂的《議事規則》第 40
條適用於財委會、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及工務小組委員會的會議程

序，但相關主席另有命令者除外；即倘若有委員無經預告動議一項

委員會現即休會的議案，主席可決定不提出待議議題或無經辯論而

把議題付諸表決，如他認為動議該議案是濫用程序。  
 
 
《議事規則》第 45 條相關修訂的影響  
 
11. 在此之前，《議事規則》第 45(1)條按其本身的規定直接適
用於財委會，而憑藉《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第 27 段及《工
務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第 28 段， 5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及工務小

組委員會的主席亦分別有權指示在討論時不斷提出無關的事宜，或

冗贅煩厭地重提本身或其他委員的論點的委員，不得繼續發言。

《議事規則》第 45(1)條的修訂，其作用是除了財委會主席外，人事
編制小組委員會及工務小組委員會的主席在規管委員於小組委員會

的討論及辯論中的發言時，亦可直接引用《議事規則》第 45(1)條。 
 
 
《議事規則》第 49 條相關修訂的影響  
 
12. 根據《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第 46 段，財委會主席將待決
議題交由財委會表決時，如有委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則主席會命

令財委會進行點名表決。鐘聲響起 5 分鐘後，財委會便立即進行點
名表決。《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第 47 段訂明  
 

"在主席命令進行點名表決時，議事規則第 48 及 49 條所載的
規則，將適用於委員會的會議程序。在緊接主席宣布議程項目

下的一項點名表決結果後，委員可無經預告而立即動議於其後

就相同的議程項目下的任何議案或待議議題進行點名表決

時，委員會須在點名表決鐘聲響起一分鐘後立即進行各該點名

表決。屆時主席須就該議案提出待議議題。若響鐘設備發生故

障 ..... ." 
 

                                                 
5  《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第 27 段及《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

第 28 段分別訂明，主席如發覺有委員在討論時不斷提出無關的事宜，或冗
贅煩厭地重提本身或其他委員的論點，於向小組委員會指出該委員的行為

後，可指示該委員不得繼續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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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條文亦載於《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第 39 及 39A段，
以及《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第 40 及 40A段。財委會在 2010
年 7 月 9 日的會議上，通過採納上述縮短點名表決鐘鳴響時間的程
序，而該程序乃建基於當時的《議事規則》第 49(4)及 49(6)條。 6 
 
13. 隨着《議事規則》第49(4)及49(6)條作出相關修訂，加上《財
務委員會會議程序》第47段、《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第
39A段及《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第40A段已分別訂明，在主席
命令進行點名表決時，《議事規則》第48及49條適用於財委會、人
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及工務小組委員會的會議程序，故此財委會及其

轄下小組委員會關於縮短點名表決響鐘時間的程序有必要與經修訂

的《議事規則》第49條一致。換言之，倘若有委員無經預告而動議將
表決鐘鳴響時間縮短至一分鐘，則財委會 /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 /工務
小組委員會主席須無經辯論而把議案的待決議題付諸表決。  
 
14. 就此，《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第 47 段、《人事編制小組
委員會會議程序》第 39A 段及《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第 40A
段有必要作出相應修訂，以便該等條文與經修訂的《議事規則》第

49(4)及 49(6)條一致。相關修訂建議將於稍後提請財委會通過。  
 
 
新訂《議事規則》第 79C 條的影響  
 
15. 新訂的《議事規則》第 79C 條規定，任何委員會的會議議程
須由其主席決定，除非其副主席已根據《議事規則》第 79B 條作了
決定，則屬例外。  
 
16. 儘管《議事規則》和《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 /《人事編制
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均沒有就財委
會 /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 /工務小組委員會主席決定會議議程的權力
作出明文規定，但一貫做法是，在把政府當局或個別委員擬提出的

項目列入會議議程之前，徵求主席批准。根據時任法律顧問在 2014
年 10 月向時任工務小組委員會主席提供的意見， 7儘管《議事規則》

和《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中沒有特定條文關乎工務小組委員

會主席編訂議程的權力，此權力應歸入《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

各相關條文所訂的主席權力的合理附帶範圍。然而，主席在行使該

權力時，須受《基本法》第六十二條第四款、第七十三條第二款及

                                                 
6 詳 情 請 參 閱 有 關 的 諮 詢 文 件 ( 立 法 會 FC110/09-10(01) 號 文 件 ) 、

FCR(2010-11)39 號文件，以及財委會 2010 年 7 月 9 日會議紀要的第 30 至
32 段。  

7 請參閱工務小組委員會主席參考資料 (立法會 LS9/14-15 號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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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三條第三款和《公共財政條例》 (第 2 章 )第 8(1)條所示的公
共財政憲制原則規限，即是由政府提出要求，並由立法機關審批。 8 
 
17. 憑藉新訂的《議事規則》第 79C 條，財委會、人事編制小
組委員會及工務小組委員會的主席分別獲明文賦權決定財委會、人

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及工務小組委員會的會議議程。然而，在主席行

使新訂《議事規則》第 79C 條之下編訂議程的權力時，上文第 16
段載述的公共財政憲制原則應繼續適用。  
 
 
《議事規則》第 88 條相關修訂的影響  
 
18. 《議事規則》第 88 條就立法會、全體委員會、委員會或小
組委員會進行會議期間，新聞界及公眾人士離開會議場地的程序作

出規定。  
 

19. 根據經修訂的《議事規則》第 88 條，在財委會、人事編制
小組委員會或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上有關新聞界及公眾人士離場的

議案，須在獲得相關主席的同意後，才可動議。  
 
 
徵詢意見  
 
20.  請委員察悉本摘要所載述的資料。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8 年 1 月 4 日  
 

                                                 
8  同上，第 11 及 16 段。  


